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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8日

（總第281期）

《加工貿易禁止類商品目錄》

有關問題解釋

根據財政部、發展改革委員會、商務部、海關總署、國家稅務總局《關於調整部分商品出口退稅率和增補加工貿易禁止類商品目錄的通知》（財稅[2006]139號）要求，商務部、海關總署和環保總局於2006年11月1日發出《加工貿易禁止類商品目錄》（公告2006年第82號），將自2006年 11月22日起執行。新一批加工貿易禁止類商品目錄以該公告規定爲准。詳情請參閲以下網址：

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b/e/200611/20061103621171.html

2.
本辦於2006年11月6日已就上述文件的發布作出報導。由於香港企業對事件十分關注，本辦於2006年11月7日與廣東省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廳（省外經貿廳）和海關總署廣東分署（廣東海關）的官員會面，以便瞭解上述公告的詳情。本辦現將所得到的訊息總結如下。

加工貿易禁止類商品目錄

3.
公告2006年第82號發布的是新一批加工貿易禁止類商品目錄，把禁止類商品細分爲禁止出口、禁止進口和禁止進出口三個類別，共804項。省外經貿廳和廣東海關指出，該目錄内的商品絕大部分是國家調控的「兩高一資」(高污染、高能耗及資源類) 商品。香港商界密切關注的木漿、紙板、生毛皮和鋁合金等均未被列入新一批加工貿易禁止類商品目錄。

4.
此外，商務部、海關總署和環保總局曾於2005年12月11日公布《加工貿易禁止類商品目錄》（公告2005年第105號）（網址：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b/c/200601/20060101437412.html）。根據公告2006年第82號，除關於禁止農藥、煤炭加工貿易的相關規定終止執行外，公告2005年第105號其他內容均繼續有效。

5.
根據省外經貿廳和廣東海關的解釋，2006年 11月22日之前，加工貿易禁止類目錄以2005年第105號為準；2006年 11月22日起，加工貿易禁止類目錄以2005年第105號（除農藥、煤炭外）與及2006年第82號為準。

出口商品退稅率調整

6.
省外經貿廳表示，公告2006年第82號只明確列出新一批加工貿易禁止類商品目錄，於財稅（2006）139號和財稅（2006）145號文提及的出口商品退稅率（包括取消、降低和提高）調整，仍然是按文件中所述的執行。

加工貿易合同批准、備案和執行

7.
2006年11月22日前已經商務主管部門批准的加工貿易業務，允許按規定向海關申請加工貿易備案（通常需於商務主管部門批准之日起一個月内向海關備案），並在合同有效期內執行完畢；以企業爲單元管理的聯網監管企業允許在2007年11月22日前執行完畢。 

適用範圍

8.
公告2006年第82號内第四條條文表明，公告適用於保稅區、出口加工區等海關特殊監管區域，但公告發布之前區內已設立的企業除外。根據省外經貿廳和廣東海關的解釋，有關條文表示: 

(a) 公告2006年第82號不適用於在2006年10月31日之前，在上述區域已設立的企業，但這些企業仍要遵守公告2005年第105號（區域內舊企業舊辦法）；以及
(b) 公告第82號和公告2005年第105號同時適用於2006年11月1日或之後在區域内設立的企業（區域內新企業新辦法）。

加工貿易政策調整

9．
有傳聞指內地有意將六大傳統出口優勢產品列為加工貿易受限制類，省外經貿廳和廣東海關表示，中央有關部門仍然在考慮有關問題，暫時未有進一步消息。

總結

10.
省外經貿廳和廣東海關所提供的訊息，相信有助企業瞭解新政策的執行和對企業的影響。本辦呼籲企業仔細閲讀公告内容及本通訊。如對新政策有任何意見，可透過所屬商會向本辦反映。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粵經濟貿易辦事處

廣州市天河北路233號中信廣場71樓7101室（郵政編碼: 510613）

電話：(86 20) 3891 1220  

傳真：(86 20) 3891 1221  

網址：http://www.gdeto.gov.hk
二○○六年十一月八日








聲明





以上資料為本辦根據與廣東省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廳和海關總署廣東分署工作會談所獲得的訊息製作為參考之用。有關資料雖已力求準確，惟駐粵辦對於因使用、複製或發布該等資料而招致的任何損失，一概不負任何責任。








